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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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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(0700177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為簡化電子憑證驗證機制，自101年8

月23日起無須先完成憑證作業上傳程序，即可使用自然人

憑證與機關憑證登入「人事服務網」，請 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檢附系統操作說明1份，如有操作問題請逕洽行政院人事

行政總處資訊客服專線（049-2359108）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人事機構〈臺南市私立昭明國民中學除外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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